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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暨幼兒園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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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頁) 

填具個人資料之蒐集、處

理及利用同意書。(附表一) 

進行檢討並訂立矯正

與預防措施，以防止

個資事故再次發生之

風險。 

進行個資外洩事故應

變處理措施。 

發生個資外洩時，應

填報個資安全事件通

報單(附表三)函報本

局秘書室備查，同時

至教育機構資安通報

平台進行線上通報。 

個資外洩 

需要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對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前 

符合個資法第 8 條第 2項規

定情形之一者，得免為同

條第 1 項之告知。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簡稱個

資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

應明確告知當事人。 

依個資法第 18 條規定

指定專人辦理個人資

料檔案安全維護。維

護方式例如：放置紙

本處上鎖保護、電腦

設定密碼、線上系統

帳號密碼不共用等。 

依個資法第 17 條規定

對個人資料檔案進行

盤點(附表二)，並公開

於網站上供公眾查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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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依個資法第四條規定：「受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委託蒐集、處理或利用 

個人資料者，於本法適用範圍內，視同委託機關。」 
 

 

 

 

將受託者的個人資料

安全維護措施辦理情

形(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第 2 項)列為廠商

評選項目。 

委託業務確有個人資料

蒐集之需求並符合個資

法第 15 條或第 16 條規

定情形之一者。 

請受託廠商填具「個人

資料保護條款」(附表

四) 

依個資法施行細則第 8

條規定對受託廠商為

適當之監督。 


